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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印度：2020年4月1日起使用電子商業發票新規定

印度政府頒布營收超過10億盧比的企業使用電子商業發

票新規定，並自2020年4月1日起開始實施，建議投資印

度註冊GST之台商企業遵守規定。

馬來西亞：2019移轉訂價查核重點

馬來西亞稅務局發布2019移轉訂價新查核重點，取代原

2013年4月起適用的查核重點，並於2019年12月15日開

始適用。

價值鏈管理

印尼：擴大稅務優惠適用對象

印尼政府於2019年底發布第78號法令，提供新投資項目

之稅務優惠，並擴大優惠適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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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2020年4月1日起使用
電子商業發票新規定

背景

印度中央間接稅及關稅委員會（Central Board of

Indirect Taxes and Customs）發布最新規則，要求年

營收超過10億盧比的註冊單位，提供B2B商品或勞務

時，依規定開立電子商業發票。

規則要點

‒ 新規則要求年營收超過10億盧比的註冊單位開立電子

商業發票。此規則僅針對提供其他註冊單位商品或勞

務的企業。

‒ 上述電子商業發票應包含以下資訊：

 取得發票參考編號後，發票上之內容應與GST

INV-01（印度公布之發票範本）所示內容相同。

 稅務商業發票應包含QR code。

‒ 此外，針對年營收超過50億盧比之註冊單位，開立發

票予非註冊單位時（B2C商品或勞務），發票上應包

含QR code。

‒ 此規則之變更將於2020年4月1日生效。

為了普及使用電子商業發票，已有10個發票註冊網站

（IRP）收到此通知，並於2020年1月1日開始使用。

01 國際稅務新知

KPMG觀察

印度政府自2017年推行GST稅制後，為能夠加強稽查，

2020年1月1日開始由廠商自動導入電子發票，2020年4

月1日開始強制性的要求年營收超過10億盧比的企業遵

守，建議台商在印度營利的企業可以在強制實施前，利

用時間熟悉電子發票規定，因應新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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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上加速折舊

凡資產本身屬納稅人自有並使用於其主要商業活動，則

可適用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之額外稅上加速折舊或攤

提。上述資產僅限於使用於經核准的商業活動，並於規

範期限內（註）禁止移轉，除非由新資產取代。

以上稅務優惠，應使用Online Single Submission

（OSS）系統，以電子方式進行申請。

4. 適用產業

上述稅務優惠將可適用於166種產業，請詳KPMG印尼發

布之新聞稿，連結如下。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id/pdf/2019/1

2/id-tnf-dec19-expanded-business-sectors-and-

regions.pdf

KPMG觀察

第78號法令更新並取代了印尼政府於2015年發布的第18

號法規，額外開放100多項產業准予適用稅務優惠。第78

號法令體現了印尼政府先前致力於改善印尼商業環境的

承諾，預期國內外對於新政策都會投以高度評價。

此外，使用OSS系統進行申請，預期將會簡化申請之流

程，便於讓更多投資者進行申請。

註：所謂規範期限內，係指下列兩年限較長者：

a. 商業生產活動開始後6年內；或

b. 資產耐用年限。

印尼：擴大稅務優惠適用對象

印尼政府於2019年底發布第78號法令，針對印尼稅務優

惠，擴大適用產業。

所得稅優惠適用於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之商業活動：

‒ 高投資金額

‒ 出口導向

‒ 能創造出較多的就業機會

‒ 高當地成分比率（local content ratio）

稅務優惠

1. 延長虧損扣抵期間

針對新投資或擴大既有投資活動，符合下列活動者，將

可延長虧損後抵之適用期間，如下：

2. 課稅所得減免

另外，經核可之固定資產，其價值的30%可用於抵減課

稅所得（每年5%）。

02 國際稅務新知 January 2020

條件 延長期間

投資再生能源產業 1年

在第二個稅務年度結束日前，至少70%

用於生產的料件係源至印尼當地

1年

僱用300名以上員工並連續僱用4年 1年

僱用600名以上員工並連續僱用4年 2年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id/pdf/2019/12/id-tnf-dec19-expanded-business-sectors-and-reg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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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的移轉訂價查核重點，以下彙總介紹：

‒ 移轉訂價文據對於支持受控交易是否符合常規有關鍵

性作用，因此，移轉訂價文據必須確實依據

“Income Tax Act, 1967, Transfer Pricing Rules

2012” 與《2012 年移轉訂價指南》（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2012）的相關規定進行備置。

‒ 核課期間最長為７年。然而若查核案件涉及欺詐、故

意違約或疏忽時則不受此限。

‒ 納稅義務人應於稅務機關要求提示關文件或資訊14天

內提供。針對移轉訂價文據，納稅義務人應於30天內

向稅務機關提交。

‒ 納稅義務人須於稅捐機關來訪查核日７天前準備並提

交與業務運營和功能分析相關的簡報。

‒ 稅務機關縮短了納稅義務人回覆查核結果的時間從原

21天改為18天。

‒ 已結案的查核案件將不會再因相同問題及年度而被查

核。

‒ 稅務機關對於自願性揭露（voluntary disclosure）

做出更多解釋，並制定新的裁罰倍數如下。

馬來西亞：2019移轉
訂價查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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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納稅義務人成功延長移轉訂價文據提交期限仍將

視為遲交，因納稅義務人未能在規定的期限內（即30

天）提交。

‒ 儘管有上述規定，稅務局長（Director General）仍

可以根據1967年所得稅法第124（3）條所賦予之權利

減輕或免除所施加的罰款。

KPMG觀察

上述移轉訂價查核重點發布後，台商須注意提高其文據

和相關記錄的質量，並應進行自我檢視評估，這對於避

免受到裁罰非常重要。建議台商若有需求，可適時尋求

專家協助進行移轉訂價健檢瞭解其本身風險，以預先進

行相關控管。

編
號 條件

倍數

查核案例 自願性揭露

1 符合須置移轉訂價文據之納稅義務人卻未備置者。 50% N/A

2 納稅義務人備置移轉訂價文件並根據自願性揭露條件提交，但內容未完全符合移轉訂價

指南中的規範；或納稅義務人雖備置了全面且高品質的移轉訂價文據，但未能在稅務機

關要求之日起30天內提交。

30% 20%

3 納稅義務人根據《2012年移轉訂價指南》準備了全面且高品質的移轉訂價文據，並在稅

務機關要求之日起30天內提交；或對於自願揭露案件，則是在自願性揭露時提交。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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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月1日 1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上年度第四季（10-12

月）之進項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1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月1日 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月1日 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月1日 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月1日 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

額。
營業稅

1月1日 2月5日

108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

讓所得申報憑單、信託所得申報書、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

以無形資產或專門技術作價投資案件之申報表、申報憑單、申

報書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進貨資料申報。（截止日為1月

31日，遇1月份連續3日以上國定假日，延至2月5日）

所得稅

1月1日 2月15日

扣繳單位填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

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予納稅義務人。（截止日為2月10日，遇1

月份連續3日以上國定假日，延至2月15日）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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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2月1日 2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2月1日 2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2月1日 2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2月1日 2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2月1日 2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2月1日 2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2月11日 2月2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上年度第四季（10—12 月）營業稅。 營業稅

2月15日 3月16日

1. 申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或變更郵

寄住址，或首次申報者申請稅額試算服務。（書面或財政

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2. 申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分開提供（或不提供）所得及扣

除額資料。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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